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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育星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17 年 9 月 29 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与王雪琴（借款人）、

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王雪琴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90

万元用于采购教育资源服务器、电子书包、教育软件及教材等，借款期限 24 个

月，自借款发放之日起算，初步确定发放日为 2017 年 9 月 29 日，到期日为 2019

年 9 月 28 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由公司、李虎彬、李吉廷提供抵押担保，抵押

物包括公司 2 处房产、李虎彬 3 处房产、李吉廷 1 处房产，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88 万元、李虎彬的担保金额为 90 万元、李吉廷的担保金额为 12 万元。 

借款到期后，王雪琴所借 190万元均未能归还引发诉讼，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于 2020年 5月 8日作出（2020）宁 0104 民初 2710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雪琴以个人名义借款，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属于公司违规为实际控

制人提供担保的行为。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告编号：2020-028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董事李虎彬、

王雪琴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自然人适用 

被担保人姓名：王雪琴 

住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南园二村 1-4-501 号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9 月 29 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与王雪琴（借款人）、

李虎彬（担保人）、银川育星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李吉廷（担保人）

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王雪琴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90

万元用于采购教育资源服务器、电子书包、教育软件及教材等，借款期限 24 个

月，自借款发放之日起算，初步确定发放日为 2017 年 9 月 29 日，到期日为 2019

年 9 月 28 日。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由公司、李虎彬、李吉廷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包括公司

2 处房产、李虎彬 3 处房产、李吉廷 1 处房产，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88 万元、李

虎彬的担保金额为 90 万元、李吉廷的担保金额为 12 万元。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

费、抵质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本次担保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雪琴女士提供的担保贷款，此笔担保贷款用

途为采购教育资源服务器、电子书包、教育软件及教材等，实际上为解决公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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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紧张的情况，由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雪琴贷款采购公司所需产品，并且王雪

琴及其所属单位确实与公司发生了日常关联性交易，并已在各年度年报中进行了

披露。因此，此笔担保贷款属于合理的情况。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担保贷款实际上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的情况，由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雪琴贷款采购公司所需产品，并且王雪琴及其所属单位确实与公司发生了日常关

联性交易，此笔贷款公司也享有相关的利益，同时承担了部分风险，因此该担保

事项属于利益与风险共担。 

 

（三）担保及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借款到期后，王雪琴所借 190万元均未能归还引发诉讼，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于 2020年 5月 8日作出（2020）宁 0104 民初 27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 

一、被告王雪琴、李虎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借款本金 190 万元、支付利息 328988.11 元（截至 2020 年 2

月 19 日），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 2020 年 2 月 20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的利息； 

二、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有权以被告银川育星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 2 处房产，被告李虎彬提供的 3 处房产，被告李吉廷提供的 1 处房

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登记范围内优先受偿。 

若王雪琴、李虎彬不能履行清偿义务，公司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将对公

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它意见 

    整改措施：公司拟定以下整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催促王雪琴、李虎彬积极

履行义务归还借款资金，履行执行通知义务，以避免公司承担担保还款责任；特

别是针对王雪琴在未经公司的各项审议情况下发生的违规担保行为，公司将秉着

坚决捍卫公司各股东权益的原则，必要时刻将采取法律诉讼形式维护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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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将学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施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杜绝

违规对外担保等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180,000.00 1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1,180,000.00 10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金额 160,732.68 13.62%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0 -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7.88%。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1,180,000 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

额为 923,200 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 0104民初 2710号 

 

 

银川育星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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